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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 
 

 

 

 

  

 

     债券受托管理人 

 

（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） 

     2019 年 5 月 

  



重要声明 

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

以及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发行人”或

“公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受托管理人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或“受托管理人”）

编制。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南京高精传动设备

制造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提供的资料或

说明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招商证券书面许

可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
  



一、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 

债券简称 存续规模 起息日 到期日 票面利率 债券偿还情况 其他 

17南传01 9亿元 2017年3月23日 2022年3月23日 6.47% 尚未到还本付息期 无 

17南传02 10.2亿元 2017年7月17日 2022年7月16日 6.50% 尚未到还本付息期 无 

17南传03 5亿元 2018年1月1日 2023年1月1日 7.50% 尚未到还本付息期 无 

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
上述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

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（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

 
 

二、重大事项 

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从发行人南京高精

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南高传动”或“发

行人”）处获悉，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传控股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

27 日的委派函，从 2019 年 5 月 27 日起，胡曰明先生任公司的董事

长；根据公司 2019年 5 月 27 日的董事会决议，胡吉春先生不再担任

公司总经理职务，胡曰明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。 

招商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

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

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

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募集说明书》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

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 

受托管理人根据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

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约定，就发行人上述高级管理

人员变更情况制作本报告并提醒投资人关注。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变更

情况及其人员基本情况如下： 



（一）人员变动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传控股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27日的委派函，

从 2019 年 5 月 27日起，胡曰明先生任公司的董事长；根据公司 2019

年 5 月 27 日的董事会决议，胡吉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，

胡曰明先生担任本公司总经理。 

 

（二）人员基本信息 

胡曰明先生，1949 年出生，大学学历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

权。曾任南京工艺装备厂等多家国有企业的厂级领导以及外资公司南

京阿特拉斯科普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。

1998年，胡先生成为南京高速齿轮箱厂总经理。2007 年 3 月至 2016

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胡先生现任中国高速传动设备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高速传动”，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）

执行董事及中国高速传动若干子公司董事。胡先生为机械传动设备技

术及企业管理专家、中国新能源发电网副理事长、中国机械通用零部

件工业协会的常务理事、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齿轮专业协会

副会长及南京可再生能源协会会长。曾获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第

四届全国机械工业明星企业家”等多项荣誉。 

 

三、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

1、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

偿债能力产生影响； 

2、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变动不会对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决议的

有效性产生影响； 



3、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变动后，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法规及

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 

招商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，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本次公司

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

将严格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

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募集说明书》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履

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  




